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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设设项项目目环环境境影影响响后后评评价价管管理理办办法法（（试试行行））

　　《建 目 境影响后 价管理 法（ 行）》已于2015年4月2日由 境保 部部 会 通 ， 予公布，自2016年1月1

日起施行。
　　附件：建 目 境影响后 价管理 法（ 行）

　　部   吉宁
　　2015年12月10日

　　附件
　　建 目 境影响后 价管理 法（ 行）

　　第一条 范建 目 境影响后 价工作，根据《中 人民共和国 境影响 价法》，制定本 法。
　　第二条 本 法所称 境影响后 价，是指 制 境影响 告 的建 目在通 境保 施竣工 收且 定 行一定 期后
， 其 生的 境影响以及 染防治、生 保 和 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行跟踪 和 价，并提出 救方案或者改
措施，提高 境影响 价有效性的方法与制度。
　　第三条 下列建 目 行 程中 生不符合 批的 境影响 告 情形的， 当开展 境影响后 价：
　　（一）水利、水 、采掘、港口、 路行 中 境影响程度和范 大，且主要 境影响在 目建成 行一定 期后逐步

的建 目，以及其他行 中穿越重要生 境敏感区的建 目；
　　（二）冶金、石化和化工行 中有重大 境 ，建 地点敏感，且持 排放重金属或者持久性有机 染物的建 目；
　　（三） 批 境影响 告 的 境保 主管部門 当开展 境影响后 价的其他建 目。
　　第四条 境影响后 价 当遵循科学、客 、公正的原 ，全面反映建 目的 境影响，客 估各 境保 措施的
施效果。

　　第五条 建 目 境影响后 价的管理，由 批 建 目 境影响 告 的 境保 主管部門 。
　　 境保 部 制定 境影响后 价技 范，指 跨行政区域、跨流域和重大敏感 目的 境影响后 价工作。
　　第六条 建 位或者生 位 开展 境影响后 价工作， 制 境影响后 价文件，并 境影响后 价
。

　　建 位或者生 位可以委托 境影响 价机 、工程 位、大 院校和相关 估机 等 制 境影响后 价文件
。 制建 目 境影响 告 的 境影响 价机 ，原 上不得承担 建 目 境影响后 价文件的 制工作。
　　建 位或者生 位 当将 境影响后 价文件 原 批 境影响 告 的 境保 主管部門 案，并接受 境保 主
管部門的 督 。
　　第七条 建 目 境影响后 价文件 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 目 程回 。包括 境影响 价、 境保 措施落 、 境保 施竣工 收、 境 情况，以及公 意 收
集 情况等；
　　（二）建 目工程 价。包括 目地点、 模、生 工 或者 行 度方式， 境 染或者生 影响的来源、影响方式、程
度和范 等；
　　（三）区域 境 化 价。包括建 目周 区域 境敏感目 化、 染源或者其他影响源 化、 境 量 状和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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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
　　（四） 境保 措施有效性 估。包括 境影响 告 定的 染防治、生 保 和 防范措施是否适用、有效，能否 到
国家或者地方相关法律、法 、 准的要求等；
　　（五） 境影响 。包括主要 境要素的 影响与 影响差异，原 境影响 告 内容和 有无重大漏 或者明

，持久性、累 性和不确定性 境影响的表 等；
　　（六） 境保 救方案和改 措施；
　　（七） 境影响后 价 。
　　第八条 建 目 境影响后 价 当在建 目正式投入生 或者 后三至五年内开展。原 批 境影响 告 的 境保
主管部門也可以根据建 目的 境影响和 境要素 化特征，确定开展 境影响后 价的 限。
　　第九条 建 位或者生 位可以 个建 目 行 境影响后 价，也可以 在同一行政区域、流域内存在叠加、累

境影响的多个建 目开展 境影响后 价。
　　第十条 建 位或者生 位完成 境影响后 价后， 当依法公开 境影响 价文件，接受社会 督。
　　第十一条 未按 定要求开展 境影响后 价，或者不落 救方案、改 措施的建 位或者生 位， 批 建
目 境影响 告 的 境保 主管部門 当 令其限期改正，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境保 主管部門可以依据 境影响后 价文件， 建 目 境保 提出改 要求，并将其作 后 建 目 境
影响 价管理的依据。
　　第十三条 建 目 境影响 告 批准后，其性 、 模、地点、工 或者 境保 措施 生重大 的，依照《中 人民
共和国 境影响 价法》第二十四条的 定 行，不适用本 法。
　　第十四条 本 法由 境保 部 解 。
　　第十五条 本 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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